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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小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合规性专项核查报告 

上海小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小方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2026 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动态》2026 年第 2 期

（总第 32 期）的监管要求，本所律师基于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的公开信息，就公

司本次发行是否符合相关再融资监管要求中关于上市公司合规性的要求进行核

查，并出具《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小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性专

项核查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 

由于本项目尚处于预案阶段，本所对于本次发行的全面尽调工作尚未完成，

本报告仅为基于截至出具日公开信息出具的阶段性核查意见，若存在未公开披

露或未在公开渠道查询到的信息，可能影响本报告结论的完整性。本报告仅供

发行人披露本次发行预案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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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登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网站，了解公司是否存在被证监会立案

调查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2. 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公司或其现任董事、

高管受到的监管措施情形； 

3. 登录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了解相关市场主体违法违规失

信信息； 

4. 登录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网站，

了解相关主体的重大违法行为； 

5. 查阅公司上市以来的相关公告。 

 

二、 核查意见 

基于上述对公开信息的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

不存在如下情形： 

1、最近三年因财务造假、资金占用或公司治理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行政处

罚； 

2、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4、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管最近一年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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